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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2)2104/99-00(01)號文件 )

“生殖科技程序 ”的定義

1. 生署首席醫生 (特別職務 )表示，關於條例草案
第 2條在上述定義下第 (b)段後新增一段的用字，政府當局
建議將原有的 “捐贈配子 ”，更改為 “取得配子 ”。他解釋，
“取得 ”是一個更恰當的用字，因為條例草案旨在規管生
殖科技中心，而非捐贈人。他認為不宜修改為 “從捐贈人
取得的配子 ”，因為在若干情況下，精子或許並非來自捐
贈人，例如某男性在接受化療前欲先貯存其精子，供其

本人日後使用。

2.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解釋，根據現行其他法

例的規定，如生殖科技中心未經顧客同意進行任何醫療

程序，即構成刑事罪行。因此，沒有需要在 “取得配子 ”
前加上 “經同意 ”等字。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的成員組合

3. 梁智鴻議員指出，條例草案第 3(3)(a)(ii)條限制
委任牌照負責人或持牌人為管理局成員，此條款應予刪

除，因為他認為該等人士的專業知識對管理局有裨益。

政府當局若決定不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
正案 ”)以刪除該條款，他將動議有關的修正案。

4. 為釋梁智鴻議員的憂慮，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

員建議加入一項修正案，訂明行政長官可委任此類人士

為管理局的顧問，就管理局處理的醫療技術事宜提供意

見。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繼而表示，條例草案可訂明

該等人士的任命須受若干條件限制，例如獲委任的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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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管理局工作時不應涉及任何利益衝突。他解釋，有

關的條款旨在避免管理局成員涉及利益衝突。

5. 不過，梁智鴻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保留該條款的

理據未能令人信服，並指出最重要的是有關人士會否申

報涉及的利益衝突。

政府當局
6. 何敏嘉議員認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的建議

可予接納。署理 生福利局局長表示，他需要進一步審

慎考慮此事，並會盡快向委員匯報。

禁止進行性別選擇

7.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請議員注意條例草案第

13(3)條，因政府當局建議加入一句，明確訂明何種程序
可被視為進行性別選擇。

持牌人及負責人

8. 署理 生福利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建議在條

例草案第 21條加入新的第 2A及 2B款。他解釋，該項修正
案授權管理局容許持牌人及負責人為同一人，但管理局

須信納是項安排不會影響負責人履行其負責人的責任。

署理 生福利局局長解釋，鑒於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及

大學學部等機構，或許難以物色兩個不同人選分別擔任

持牌人及負責人，當局因而提出新的修正案。

9. 梁智鴻議員答應撤回他早前提出、使持牌人及

負責人可為同一人的一項修正案。

撤銷牌照

10.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政府當局建議在

條例草案第 25條加入第 (7)款，明確訂明牌照的撤銷受管
理局認為合適並於撤銷牌照的通知指明的條件 (如有的
話 )規限。由於議員關注生殖科技中心的牌照被管理局撤
銷時，儲存於該中心的配子及胚胎的保存安排，當局因

而提出是項修正案，清楚訂明管理局在撤銷牌照時，可

以指明持牌人須予遵守的條件，即就儲存於診所的配子

物料或胚胎而應採取的行動。就此，條例草案第 36條亦
須予以修正，使違反第 25(7)條即屬犯罪。

11. 議員對修正案再無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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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議員及政府當局同意於 2000年 6月 21日復恢條
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7月 4日


